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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 言 

本标准按照 GB/T1.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规则编写。 

本标准的附录 A、B、C 为规范性附录。 

本标准由郑州四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买新康。 

本标准自发布实施日起替代：Q/ZSS 0008S-2018，（备案号：410992S-2018。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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植物固体饮料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植物固体饮料的分类、要求、检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

运输、贮存等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以经过熟制的山药粉、草莓粉、紫薯粉、南瓜粉、蓝莓粉、山楂粉、荞麦

粉中的一种为主要原料，辅以燕麦粉、小米粉、薏米粉、绿豆粉、红豆粉、糙米粉、高粱粉、

磷脂、低聚木糖、魔芋粉、大豆蛋白粉、改性大豆磷脂、脂肪酶酶解大豆磷脂、大豆膳食纤

维粉、小麦胚芽粉、L-阿拉伯糖、碳酸钙、人参(人工种植 5 年以下）、鸡内金、水苏糖、

酸枣仁、葛根、薏苡仁、黑芝麻、黄精、桑葚、桃仁、枸杞子、金银花、阿胶、杏仁、百合、

酶解芸豆粉、苦瓜粉、紫菜粉、木耳粉、菊粉、β-胡萝卜素、茶多酚、咖啡粉、植脂末（葡

萄糖浆、氢化植物油、乳粉、单，双甘油脂肪酸酯、硬脂酸乳酸钠、 磷酸二氢钾、二氧化

硅、食用香精）、苋菜红、亮蓝、叶黄素、米糠谷物粉、白砂糖、木糖醇、雪莲果粉、大豆

肽粉、γ-氨基丁酸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B6、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C 中的几种，经

过混合、包装工艺加工而成的植物固体饮料。 

2 要求 

2.1 原辅料要求 

2.1.1 山药粉应符合 DBS41/ 009 的规定。 

2.1.2 草莓粉、紫薯粉、南瓜粉、苦瓜粉、紫菜粉、木耳粉、蓝莓粉、雪莲果粉应符合 NY/T 

1884 的规定。 

2.1.3 荞麦粉应符合 NY/T 894 的规定。  

2.1.4 燕麦粉应符合 NY/T 892 的规定。 

2.1.5 小米粉、薏米粉、绿豆粉、红豆粉、糙米粉、谷物粉应符合 LS/T 3302 的规定。 

2.1.6 磷脂应符合 GB 28401 的规定。 

2.1.7 低聚木糖应符合 QB/T 2984 的规定。 

2.1.8 魔芋粉应符合 NY/T 494 的规定。 

2.1.9 大豆蛋白粉应符合 GB/T 22493 的规定。 

2.1.10 改性大豆磷脂应符合 GB 1886.238 的规定。 

2.1.11 脂肪酶解大豆磷脂应符合 GB 30607 的规定。 

2.1.12 大豆膳食纤维粉应符合 GB/T 22494 的规定。 

2.1.13 小麦胚芽粉应符合 GB 2715 和 LS/T 3210 的规定。 

2.1.14 L-阿拉伯糖应符合 QB/T 4321 的规定。 

2.1.15 碳酸钙应符合 GB 1886.214 的规定。 

2.1.16 人参（人工种植 5 年以下）应符合卫生部关于批准人参（人工种植）为新资源食品

的公告 2012 年第 17 号的规定。 

2.1.17 鸡内金、山楂粉、酸枣仁、葛根、薏苡仁、黑芝麻、黄精、桑葚、桃仁、枸杞子、

金银花、阿胶、杏仁、百合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2015 年版一部的规定。 

2.1.18 叶黄素应符合 GB 26405 的规定。 

2.1.19 水苏糖应符合 QB/T 4260 的规定。  

2.1.20 苋菜红应符合 GB 4479.1 的规定。 

2.1.21 菊粉应符合 Q/P&H 0001S 的规定，见附录 A。 

2.1.22β-胡萝卜素应符合 GB 8821 的规定。        

https://dj.1688.com/ci_bb?a=1129474645&e=b.8TRd2oitYS859dqpG4gwY3kiapDMkEKEG4Ag.JWLn3OzI2JwGnsSJi7dqG2ULbbXLwASKDEg9JlAl67j.KZSNroJs5Ni5VFOr-6FJOpSruVRR79Txvlc2Vic86UWpMPp8RBj1KebeTgiTYLnc3KOeatvhy5Esd829tiFw2mAW3GAoeSq3bhzZSfV4yQN9ku2Qfufe613ERH37ExHzGggGpAb7zepBFhAzoWIieHf0XWHSzSc8TBb.tPIQ5glP0b6O2u2Svt84WnDOO6Ms6I8uwrO4.pezXoqf3thdXgtGgVW1sgBowNNgeiTRHyOajSuN31-JSRQV4N46pSUUQOmNwGfTfGVAUKU3PR9h7GGaSGxrkK8CkGwboEmQoC3CPX01UylATqgXxRTDK.tzx0FpgvLbqcVEM2DaV5b7S2fo5Jiqv5gVmTjWKEBcHDjCbjUwK3aadARfIrd3XvL9JaOiXORiYBpbebVEvKDmCQ0u0kDiukIB42pw6P2jquL0PLlaHKXnjzrcFscQgm5V9pQM6BXbyDWBQfmIf7XdIe18WD2ibQIQ5QFzAh8h-h6KA2..xQA2j9Ng_&v=4&ap=8&rp=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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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23 茶多酚应符合 GB 1886.211 的规定。       

2.1.24 咖啡粉应符合 NY/T 289 的规定。  

2.1.25 植脂末（葡萄糖浆、氢化植物油、乳粉、单双甘油脂肪酸酯、硬脂酸乳酸钠、 磷酸

二氢钾、二氧化硅、食用香精）应符合 QB/T 4791 的规定。  

2.1.26 米糠谷物粉应符合 Q/HSS 0001S 的规定，见附录 B。   

2.1.27 白砂糖应符合 GB/T 317 和 GB 13104 的规定。   

2.1.28 木糖醇应符合 GB 1886.234 的规定。 

2.1.29 大豆肽粉应符合 GB/T 22492 的规定。 

2.1.30 维生素 A 应符合 GB 14750 的规定。 

2.1.31 维生素 B2应符合 GB 14752 的规定。 

2.1.32 维生素 B6应符合 GB 14753 的规定。 

2.1.33 维生素 B12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2015 年版的规定。 

2.1.34 维生素 C 应符合 GB 14754 的规定。 

2.1.35 酶解芸豆粉应符合 Q/WXHK 0003S 的规定，见附录 C。 

3.1.36γ-氨基丁酸应符合 QB/T 4587 的规定。 

2.1.37 高粱应符合 GB/T 8231 的规定。 

2.1.38 亮蓝应符合 GB 1886.217 的规定。 

2.2 感官要求 

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。 

表 1  感官要求 

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

性状 粉末状 取适量试样置于白色烧杯中，在自

然光下观察性状、色泽、杂质，嗅

其气味，加入适量沸水冲泡 5min

后，用温开水漱口，品其滋味 

色泽 具有该产品固有色泽 

气味、滋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气味、滋味，无异味 

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

2.3 理化指标 

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。 

表 2  理化指标 

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

水分/（%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5.0 GB 5009.3 

灰分/（g/100g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10 GB 5009.4 

总砷（以 As计）/（m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0.5 GB 5009.11 

*铅（以 Pb 计）/（m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0.5 GB 5009.12 

维生素 a A/（μg/kg） 4000～17000 GB 5009.82 

维生素 a B2/（mg/kg） 9～22 GB 5009.85 

维生素 a B6/（mg/kg） 7～22 GB 5009.154 

维生素 a B 12/（μg/kg） 10～66 GB 5413.14 

维生素 a C/（mg/kg） 1000～2250 GB 5413.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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肽含量（以干基计），g/100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≥ 50 GB/T 22492 

膳食纤维， g/100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≥ 1.5 GB 5009.88 

苋菜红
b
/(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0.05 GB 5009.35 

亮蓝 c（以亮蓝计）/(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0.02 GB 5009.35 

叶黄素 d/(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0.05 GB 5009.248 

钙/（mg/kg）(仅限钙奶粉固体饮料) 2500～10000 GB 5009.92 

展青霉素/（μg/kg）（仅限添加山楂粉的植物固体饮料）  ≤ 20 GB 5009.185 

β-胡萝卜素 e/（g/kg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1.0 GB 5009.83 

茶多酚
f
（以儿茶素计）/(g /kg)                       ≤ 0.1 GB 1886.211 

*本标准中的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。 

a仅限添加维生素的植物固体饮料；b仅限添加苋菜红的植物固体饮料；c仅限添加亮蓝的植物固体饮料；

d 仅限添加叶黄素的植物固体饮料；e 仅限添加β-胡萝卜素的植物固体饮料；f 仅限添加茶多酚的山药蛋

白肽粉固体饮料。 

2.4 微生物限量 

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 规定。 

表 3 微生物限量 

项目 

采样方案
a
及限量 

检验方法 

n c m M 

菌落总数/（CFU/g）    5 2 10
3
 5×10

4
 GB 4789.2 

大肠菌群/（CFU/g）    5 2 10 102 GB 4789.3 

霉菌/（CFU/g）          ≤ 50 GB 4789.15 

沙门氏菌/（/25g） 5 0 0 — GB 4789.4 

金黄色葡萄球菌/（CFU/g） 5 1 100 1000 GB 4789.10 第二法 

a 
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 4789.1 和 GB/T 4789.21 执行。 

2.5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

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应符合 JJF 1070 的规定。 

2.6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

应符合 GB 14881 和 GB12695 的规定。 

2.7 其他要求     

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14880 的规定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

规定；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；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；农药残留

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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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检验 

出厂检验项目为：感官要求、水分、灰分、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。

型式检验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

 

附录 A 



Q/ZSS 0008S-2018 

 

 

 



Q/ZSS 0008S-2018 

 

 

 

 



Q/ZSS 0008S-2018 

 

 

 

 



Q/ZSS 0008S-2018 

 

 

 

 



Q/ZSS 0008S-2018 

 

 

 

 



Q/ZSS 0008S-2018 

 

 

 

 



Q/ZSS 0008S-2018 

 

 

 

 



Q/ZSS 0008S-2018 

 

附录 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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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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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说明 

本标准适用于以经过熟制的山药粉、草莓粉、紫薯粉、南瓜粉、蓝莓粉、山楂粉、荞麦

粉中的一种为主要原料，辅以燕麦粉、小米粉、薏米粉、绿豆粉、红豆粉、糙米粉、高粱粉、

磷脂、低聚木糖、魔芋粉、大豆蛋白粉、改性大豆磷脂、脂肪酶酶解大豆磷脂、大豆膳食纤

维粉、小麦胚芽粉、L-阿拉伯糖、碳酸钙、人参(人工种植 5 年以下）、鸡内金、水苏糖、

酸枣仁、葛根、薏苡仁、黑芝麻、黄精、桑葚、桃仁、枸杞子、金银花、阿胶、杏仁、百合、

酶解芸豆粉、苦瓜粉、紫菜粉、木耳粉、菊粉、β-胡萝卜素、茶多酚、咖啡粉、植脂末（葡

萄糖浆、氢化植物油、乳粉、单，双甘油脂肪酸酯、硬脂酸乳酸钠、 磷酸二氢钾、二氧化

硅、食用香精）、苋菜红、亮蓝、叶黄素、米糠谷物粉、白砂糖、木糖醇、雪莲果粉、大豆

肽粉、γ-氨基丁酸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B6、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C 中的几种，

经过混合、包装工艺加工而成的植物固体饮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参照 GB/T 29602《固体饮料》的要求制订本企业标

准，作为组织生产、质量控制和监督检查依据。 

本标准中的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。 

郑州四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
 


